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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基本資料 
• 個案四十多歲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，
不具基本工作能力，生活亦無法自
理。 

• 與高齡八十多歲的母親，共同居住，
生活打理皆仰賴母親。 

• 領有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津貼。 



修繕前會勘 



修繕前屋況 



金屬搭設屋頂 



木工內部裝潢 



油漆壁面粉刷 



修繕前後對照 



修繕前後對照 


